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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补充披露 2023年度现金分红相关说明如
下：

一、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保留意见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母

公司）2023年度可用于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56,156,662.78 元。 公司 2023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账户库存股后的股份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0元。

以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41,575,416 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5,750,060 股后的股本 435,825,356 股测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87,165,071.20 元（含税），占 2023 年
度母公司净利润比例 58.47%，占 2023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比例 29.33%。公司 2023年度不送红股，也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
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规性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之规定；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之规定：
1.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同时可采用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等其他形式进行

利润分配。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2.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按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二者较
低值计算）的 10%，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 30%。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全部为现金分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2023年修订）》及《公司章程》《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
三、现金分红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236,258.83 元， 母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

856,156,662.78元，最近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套期保值工具除
外）、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与经营活动
相关的资产除外）等财务报表项目金额合计分别占总资产的 50.34%、53.67%，均达到 50%以上。 公司
本年度拟分配的现金红利人民币 87,165,071.20元，低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具体原因
如下：

1. 公司近年股权、股权基金类投资绝对收益金额较高，导致公司最近两年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科
目余额占公司总资产比例超过 50%。公司股权、股权基金类投资波动性较大，回报周期较长，公司在保
证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结合投资收回的实际情况，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制定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2.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在维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同时，继续保持适度规模的投资业务，实
现股权投资与实体主业相互联动，为公司经营发展探索可行的发展路径。 公司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投
资亦有助于公司拓宽行业视野，深入了解制造业发展的前沿领域，从而为公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寻求
战略支点。公司股权、股权基金类投资明细详见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主营业务分析—投资状
况分析相关章节；

3.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为中小
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 公司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
东参与股东大会决策提供便利。 同时，公司与股东保持正常的沟通，通过投资者热线、电子信箱、互动
易、业绩说明会等多种渠道，接受各类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提供的意见和诉求，并积极给予反馈；

4.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保证正常
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努力提升自身经营业绩，积极履行既定
的股东回报规划，与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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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西路 26号院 2号楼 4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814,8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814,8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42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42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Eric Gang Hu（胡刚）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814,397 99.9988 410 0.001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814,397 99.9988 410 0.001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814,397 99.9988 410 0.001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814,397 99.9988 410 0.001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814,397 99.9988 410 0.001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68,000 99.9951 410 0.004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68,000 99.9951 410 0.004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814,397 99.9988 410 0.001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814,397 99.9988 410 0.001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814,397 99.9988 410 0.0012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10,099,330 99.9959 410 0.0041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4 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议案

0 0.0000 410 100.0000 0 0.0000

7 关于为公司及董监高人员
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0 0.0000 410 10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3 年年度审
计报告》的议案 10,099,330 99.9959 410 0.0041 0 0.0000

9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0,099,330 99.9959 410 0.0041 0 0.0000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10,099,330 99.9959 410 0.004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 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除议案 10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 4、议案 6、议案 7、议案 8、议案 9、议案 10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 6、议案 7关联股东 Eric Gang Hu（胡刚）、黄晚兰、崔福斋、李玎、北京银河九天信

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华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OWIN CHINA GROWTH
FUND I, L.P.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侦、崔红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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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凤展路 32号 A2栋北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8,404,7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404,7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74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74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瑞嘉先生主持；
2、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江宁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404,7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404,7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404,7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404,7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404,7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404,7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336,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372,3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404,7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404,7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3,589,5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3,589,5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3,589,5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6、7、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 7关联股东杨瑞嘉先生、史志怀先生、陈彬先生、屠宏林先生已回避表决；议案 8 关联股东

周干先生已回避表决；
3、议案 10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阳靖、王剑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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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曲阜市崇文大道 6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0,819,2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49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立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寻金龙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7,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819,2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62,451,9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4,55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3,817,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40,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776,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367,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8,367,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817,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 10 为关联议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山东东宏集团有限公司、倪立营、

山东博德投资有限公司。
3、本次会议中的议案 1 至议案 9 和议案 11、议案 13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 12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
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 6、议案 7和议案 10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晓燕、杨怡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报备文件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2024-025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科学园路 7号院 3号楼公司第三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662,0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043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4 年 5 月 10 日），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总股本 160,000,000 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 1,018,623 股，因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没有表决权，故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8,981,377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由公司董事长刘建华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

为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孙玉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33,460 99.6409 64,400 0.1011 164,200 0.258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33,460 99.6409 100,800 0.1583 127,800 0.2008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33,460 99.6409 100,800 0.1583 127,800 0.2008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33,460 99.6409 64,400 0.1011 164,200 0.258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33,460 99.6409 182,200 0.2861 46,400 0.073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72,660 99.5454 125,200 0.1966 164,200 0.258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00 21.0907 218,600 75.4573 10,000 3.452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33,460 99.6409 218,600 0.3433 10,000 0.0158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33,460 99.6409 218,600 0.3433 10,000 0.015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661,100 92.0891 182,200 6.3051 46,400 1.6058

7 关于公司董事津贴
的议案 61,100 21.0907 218,600 75.4573 10,000 3.4520

8 关于公司监事津贴
的议案 2,661,100 92.0891 218,600 7.5647 10,000 0.346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7 涉及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刘建华、北京普华基业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沐仁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钟茹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847 证券简称：盐津铺子 公告编号：2024-033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盐津铺子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 1,050 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的权利。

2、根据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每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
比例计算如下：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293,987,902.50 元÷
195,992,985股=1.4999919元/股；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例=本次实际转增股份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
78,396,774÷195,992,985股=0.3999978；

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的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1+按总股本
折算每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例）；

综上，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除权除息日的前一交易日收盘价-1.4999919元/股）/（1+0.3999978）。

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与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24 年 3 月 26 日

公司总股本 196,060,485股扣减 1,050 股后 196,059,43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中的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在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
总额将按分配比例（即：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5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回购注销了 4 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67,500股，并已完成回购注销手续。根据上述方案中分配比
例不变的原则， 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195,992,985 股扣减 1,050 股后 195,991,935 股为基数进行权益分
派；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95,992,985 股扣减 1,050 股后

195,991,93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3.5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3.0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1.50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权益分派实施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95,992,985股，权益分派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274,389,759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5月 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5月 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年 5月 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4年 5月 2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
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58 湖南盐津铺子控股有限公司

2 02*****910 张学武

3 02*****826 张学文

4 02*****745 张学文

5 03*****310 张学武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 年 5 月 16 日至登记日：2024 年 5 月 23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
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4年 5月 24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本次转增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总股本 195,992,985 78,396,774 274,389,759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274,389,759股摊薄计算，2023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1.8433元。
九、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计算如下：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293,987,902.50 元÷

195,992,985股=1.4999919元/股；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例=本次实际转增股份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

78,396,774÷195,992,985股=0.3999978；
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的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1+按总股本

折算每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例）；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

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除权除息日的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1.4999919元/股）/（1+0.3999978）。

十、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 A座 32楼，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吴瑜
咨询电话：0731-85592847
咨询传真：0731-85592847
十一、备查文件
1、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505 证券简称：鹏都农牧 公告编号：2024-042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鹏欣集团”）的通知，获悉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 控
股 股东 或
第一 大 股
东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是 否 为
限售股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鹏欣集
团 是 27,000,000 3.87% 0.42% 否 2024.5.8 2027.5.7 上海金融法

院
司 法 冻
结

合计 27,000,000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鹏欣农投”）、西藏厚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厚康”）、西藏和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藏和汇”）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记数
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鹏欣集团 696,804,282 10.93% 542,359,478 - 77.84% 8.51%

鹏欣农投 1,013,818,694 15.90% 0 - 0 0

西藏厚康 696,449,203 10.93% 646,025,844 - 92.76% 10.13%

西藏和汇 155,491,700 2.44% 0 - 0 0

合计 2,562,563,879 40.20% 1,188,385,322 - 46.37% 18.64%

三、其他相关说明
1．鹏欣集团目前正在积极妥善处理上述司法冻结事项。
2．本次司法冻结事项未对公司的经营运作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3．本次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告知函》。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505 证券简称：鹏都农牧 公告编号：2024-041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之间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50%，本次担保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
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3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110.10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子公司提供 33.60亿元的担保额度，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 76.50 亿元的担保
额度，公司控股子公司 Fiagril Ltda.（以下简称“Fiagril”）对外担保额度为 1.31 亿元，合计为 111.41 亿
元。 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 2023年 7月 1日起至 2024年 6月 30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载的《关于 2023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 Belagrícola Comércio e Representa??o deProdutos Agrícolas S.A（以下简

称“Bela”）的正常经营活动，公司控股子公司 Landco Administradora de Bens e Imóveis S.A.（以下简称
“Landco”）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Bela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金额为 12,999.91 万雷亚尔和 800 万美
元，折合人民币为 23,950.37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Landco为 Bela提供的以雷亚尔为结算货币的债务担保明细：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雷亚尔）

1 Landco Bela BANCO�SANTANDER 8,000.00

2 Landco Bela BANCO�DO�BRASIL�S.A. 4,999.91

合计 12,999.91

2．Landco为 Bela提供的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债务担保明细：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美元）

1 Landco Bela BANCO�CITIBANK�S.A. 800.00

合计 800.00

截至 2024年 3月 30日， 本次被担保方 Bela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本次担保发生之
后，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4.20 亿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为 52.30亿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Landco与 BANCO SANTANDER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Landco Administradora de Bens e Imóveis S.A.
债务人：Belagrícola Comércio e Representa??o deProdutos Agrícolas S.A
债权人：BANCO SANTANDER
担保金额：80,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4年 4月 11日至 2025年 4月 4日
2．Landco与 BANCO DO BRASIL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Landco Administradora de Bens e Imóveis S.A.
债务人：Belagrícola Comércio e Representa??o deProdutos Agrícolas S.A
债权人：BANCO DO BRASIL S.A.
担保金额：49,999,099.77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4年 4月 25日至 2025年 5月 23日
3．Landco与 BANCO CITIBANK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Landco Administradora de Bens e Imóveis S.A.
债务人：Belagrícola Comércio e Representa??o deProdutos Agrícolas S.A
债权人：BANCO CITIBANK S.A.
担保金额：8,000,000美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4年 4月 26日至 2025年 4月 25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2.39亿元（担保额为

外币的，按照 2024年 5月 16日的汇率折算），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0.3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Landco与相关机构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301291 证券简称：明阳电气 公告编号：2024-024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相关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关注到有部分媒体发布了有关公司与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网”）之间的业务情况及相关事项报道。 公司及董事会对此高度关注，
为避免对投资者构成误导，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 2 月 27 日，公司收到国家电网电子商务平台邮件通知，自 2024 年 2 月 18 日起对公司全

部采购品类启动招标采购“熔断机制”。
2024年 5月 7日，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在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通报，自 2024 年 2 月 23 日至

2027年 2月 22日期间，公司所有品类被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被列入黑
名单 3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 2022 年度在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的签订合同金额为 1,926.95

万元（含税），2022 年度确认收入的金额为 1,391.94 万元（不含税），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 0.43%； 公司 2023 年度在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的签订合同金额为
1,852.83 万元（含税），2023 年度确认收入的金额为 1,957.95 万元（不含税），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的 0.4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的在履
行合同金额为 288.87万元（含税）。

公司 2022 年度在国家电网（含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下同）签订合同金额为 2,418.20 万元
（含税），2022 年度确认收入金额为 2,879.97 万元（不含税）， 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0.89%；2023 年度在国家电网签订合同金额为 8,939.63 万元（含税），2023 年度确认收入金额为
6,662.40万元（不含税），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35%；2024年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在国家
电网签订合同金额为 831.42 万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国家电网的在履行合同金额为

2,249.83万元（含税）。
2、2022年度、2023年度公司在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和在国家电网的签

订合同金额、年度确认收入占公司全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比重较小。
3、公司与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家电网的整体业务规模占公司业务比例较小，被采取“熔

断机制”和被列入“黑名单”，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及当期经营业绩和未来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4、在有关媒体报道后，公司已第一时间进行多方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人员均未
收到任何有权机关签发的处罚文书，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及相关人员履职均正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其他说明
1、根据前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国家电网的在履行合同金额为 2,249.83 万元（其中包括

公司在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的在履行合同金额 288.87 万元）， 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45%，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在国家电网的在
履行合同仍在陆续出货中，但后续能否全部履行完毕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加强企业运营过程中的控制与监督，强化对员工的法律法规、监
管规章制度、从业规则标准、职业道德教育等培训力度，提升员工合规守法意识和诚信规范展业理念。
同时，公司将不断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全方位、全流程加强内部管理，推动公司各项业务规范、健康发
展。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各项经营工作，以实际行动
回报投资者。

特此公告。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